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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任何根据性别、宗教濟国籍的歧视均是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政权、 

立法和法律实践不相容的。该原则巧作为匈牙利基本法的宪法里臣有所规定：它 

的执行和一贯的实施受到若干法律条款的保障，对其违犯则依法律规定的情况，处 

心义巧事、民事和行政制裁的惩罚。

因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所有关于排斥和命令惩罚任何巧式歧视的国脉人权 

公约的签字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曾积极参与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巧式歧视的国际公约的拟化 

对1979年1 2月1 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约》给予支援和投了赞成票，并且 

是最早成为该《公约》的签字国之一。该《公约》依1982年第1 0号法令颁布. 

因而成为国家法的组成部分。

巧匈牙利存巧着一切法律条件，供妇女享受实际的平等。正如本报告所反映， 

《法律条款义至于经济、文化和卫生措施均用来确保妇女充分地享受平等，并随着 

社会进步和物质资源的成长，改变、发展和扩大平等的范围。匈牙利法律制度巧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反映了国家真擎地努力于为妇女巧物质资源和个性方 

面把有收入活动和产假互相结合，义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目前妇女占匈牙利 

1,060 万人口的 5 2%。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臣着手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巧式歧视国际公约》的条款， 

并遵循其给缔约国指派的义务。

巧《公约》经匈牙利的;^入发生效力前，《公约》所要求的原则和措施己体现 

巧匈牙利的立法中，巧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其范围。

第二部分

下述立法行为、行政条例和其他措施确保了《公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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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一部分（第1至第6条）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奉行和尊重包括妇女平等的乂权和平等出席了所有国际讲 

坛，并谴责任何巧式的歧视。

宪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对该原则的违反，得招致严厉制裁的加诸。

修正1949年第X X号法令的1972年第1号法令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综 

合文本有如下规定；

"第61泛)条巧公民任何形式基于性别、宗教或国籍的歧视均是得受严厉惩罚 

的罪行。”

"第条巧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的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

"第62(2馀执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通过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条件、 

怀孕和生产时的支薪产假、对妇女和义童更多的法律保障、1^乂及一个产妇和儿童福 

利机构系统。"

这些宪法条款还得到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就业及宗庭有关的详细条例的 

充实。

匈牙利的法律制度遵循了《公约》条款即不认为旨巧保护产妇的特别措施为 

具有歧视性。任巧宣称男女孰优孰劣的意识形态反映这和意识巧态的任何行为均 

是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3月2 1日加入《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菅利 

使人卖淫的公约》而成为缔约国，该《公约》业经1955年第3 0号法令颁布。

《公约》第二部分（第7至第9条）

为一贯奉行平等原则，宪法保障所有公民无分男女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权利。 

同化公民有宪法所《的义务，履行选举或任命的公共职能：

"第条任何公民均具有参加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公民有义务本着良记 

履行公共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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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共事务的另一重要形式为，向政治及社会组织提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议， 

组织有义务公正地审议这些建议：

"第68(2像公民得向政治及社会组织提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建议，这些建议当 

公正地受到裁决。"

巧适当场合，政府机构征求匈牙利妇女的意见，匈牙利妇女国民会议为妇女的 

巧煮机构。

宪法还依据对男女平等的充分尊重，规定了选举和被选举权。

"第了削)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有成年公民均具有选举机"

"第了汾)条任何具选举权的公民，均有被选为国会议员或地方议会会员的权

利。"

关于选举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会员的1983年第血号法令对这方面有详细规 

忌该法令推荐强制性提名两名或两名臥上的候逸人。

臥下统计数据说明了妇女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情况：

9 8 ― 9 9 %具有选举权的妇女行使了选举权，并且其中为数众多被选进政治、 

社会和群众组织。

目前，3 8 7名国会议员中有8 1名为妇女，代表了总数的2 1%。 1985

年前，该比率要更高坠但由于巧一次提名了几位候选人的选举中，部分公民投了 

男代表的票，这就意咏着仍得全力政赴地克服旧传统。

妇女占地方议会会员（地方性国宗权力机关的成员）的比率为3 1 % (与1981 

年相等^。

妇女占广泛包括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民阵线委员会委员的叱率有稳定的增加 

^目前占3 9 % ^。

传统上，妇女巧作为匈牙利最大群众组织的工会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

代表了所有工会干都的5 5 % ^。

约有4 8 %的合作社运动的千部为妇女。

匈牙利妇女国民会议与其他社会组织一道为充分执行妇女的平等权利而工作。

使妇女巧社会方面的处境经常处于审查之下、作出分析、制订建议和参与《种努力， 

1^义使妇女巧劳动、公共生活和寒庭里的平等权利通过政府措施和社会行动尽可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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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得到执行，是该会议许多关切的问题之一。该议会还表示观切，是否经通过 

的新立法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或者，现行法规的修正案草案对保护妇女提供了必要 

的措施，或它们是否臥现代平等概念为准则；是否社会进步引起了新立法或现行法 

规的修正案；化及保护妇女、母亲、义童和寒庭的措施是如何执行的。它对已建 

议的法律提出意见，必要时，则着手于立法或法规修正案的制巧。它对与妇女、 

儿童和寒庭有关的特殊法律和社会政策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作出调查和分化并根 

据其经验给政府机构和立法制订建议。

匈牙利政府鼓励和促进妇女代表巧国际组织和其他讲坛的工作。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巧取得、改变或保留国籍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立法 

提供保障臥不使妇女丧失国籍成为其婚姻的结果。

有关国籍的1957年第^号法令反映了充分的男女平尊：

"第1(1；条匈牙利的公民为：

扣具有匈牙利国籍的父母的孩子；

似取得匈牙利国籍或重新入籍者；

(己）巧本法令生效时已是匈牙利公民者，除非他或她丧失了他的 

或她的国籍。，’

因此，巧匈牙利的法律概念里，具有匈牙利国籍的妇女不致出于与外眉公民结 

婚的结果，而自动改变或丧失她的国籍。

妇女巧其子女的国籍方面也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

《公约》第兰都分（第1 0至1 4条）

宪法不仅保障持续改进公民的教育，还清楚地说明了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权利： 

"第1 8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持续地受教育和培训。"

"第5 9 (1)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确保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宪法里还包括了关于劳动权利、按劳取酬、休假权利、社会保险和保健的一般 

性測：

"第14(1)条劳动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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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障其公民的劳动权利，并根据所从事劳动 

权的量与质给予报酬。"

"第5 6 条匈牙利乂戾共和国确保其公民休息的权利。

第5 ^色)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通过法定劳动时间、支薪假期的保障臥及对 

组织休息和康乐的支援，执行该项权利。"

"第5 了。)条巧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具有保护生命、身体完整和健康的

权利。

第5 7泛)条匈牙利乂民共和国通过组织劳工安全、保健机构和医药服务化 

及通过人类环境的保护，执行该项权利。"

"第5 8(1)条巧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巧年老、患病和残废的情况下，有 

取得财政支援的权利。

第5 8四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障从某个社会保险方案及某个社会设施系 

统取得财政支援的权利。"

有关劳工法的1967年第二号法令对建立雇用关系和导自雇用的权利义务有详 

细的规定，它保障就业方面的男女平等，致力于对妇女日增的保护给予特殊的注意， 

照顾到妇女的身体和生理条件、臥及母亲巧履行其职责对不可缺少的耍求；

"第^^(或条巧建立雇用关系和给导自就业的权利和义务下定义时，不得因 

出于对性别、年龄、国籍种族或社会成分的考虑对雇员加臥歧视。”

"第19脚条不得因出于对怀孕或母亲身分的考虑拒绝雇用孕妇或母亲。尤 

其是巧类似情况发生时，孕妇和幼龄小孩的母亲巧就业方面应享受优先待遇。"

"第2 0(2条有鉴于妇女和未成年者的生理条件和发展，不得指派她们从事 

易于使其受伤的工作。”

"第2 6(4条雇主不得巧孕妇或母亲怀孕和护理婴儿期间、生产后六个月期 

脯和护理小孩请假期间终止雇用。"

"第3 或条巧就业妇女怀孕四个月之后直至其小孩年满六个月之前不得要 

求其加班或承担临时调动性的工作，巧小孩满六个月至满一岁期间只可把妇女同意 

的工作或职务予臥指派…，，…。'’

"第4 2(2条妇女有权取得补助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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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会议关于执行劳工法的第48/1979 (^口. 1.:)号法保所包括的有关条款 

如下；

"第4 7倒条一个就业的母亲和一个单独扶养其小孩的父亲有权得到的补助 

年假如下：

一 一个小孩为二个工作日；

一两个小孩为5个工作日：

一王个小孩或更多低于1 4岁的小孩为9个工作日。，’

"第5 4(1馀孕妇或产妇有权得到2 4星期的产假，其中4个星期可巧预产 

期么前拿。"

母亲巧整个产假期间有权支取全薪。巧生产第一个小孩和其后的每一个小孩 

化毎次得领取4,000福林的产妇补助金。该补助金和六星期的产假也同时应 

在死产情况时提供。养母巧扶养小孩之日起便可享有产假，但不得超过该小孩生 

下的第2 0星期之后。工作期间需喂奶的母亲可取得付薪的休息时间。她们许 

可有每天两次每次45分钟的喂巧期，直到六个月的喉奶期截止，臥及每天一次毎 

次4 5分钟直至9个月喂奶期截止。臥奶瓶喂奶者或养母也可享受该福利。

巧匈牙利，8 2%的工龄妇女均巧就业中，并且，妇女占积极取得收入者的 

4 8%。

国家管延化构在工会的协巧下，不断地审查某些随着科技进展可能涉及于伤善' 

妇女健康的工作，并根据审查结果，扩大或減少其工作范围。

卫生部关于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健康和身体完整的第6/1982(VI. 号

法令有如下规迄：

"第^证)条……..妇女，不应受聘于对健康有毒的工种，或被置于可能涉及就 

此对健康、身体完整或胎义增加损害的劳动条件之下……..。^

上述法令的附件中列出了对健康和身体完整有專的工亂毎当劳动条件、保 

健意见发生改变时，或每五年，该禁单得接受审查。1967年所采纳的由国宗资 

助的义童福利补助金方案是匈牙利社会政策的一项伟大成就。根据该方案，就业 

母亲允许巧产假期满之后留巧宗里照顾小孩直到满王岁为止给第一个小孩的基本 

补助金金额订为毎月8 0 0福林第二个小孩为9 0 0福林，臥及第王个小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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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福林。根据奶巧实施中的有关条款，受该方案保障的母亲的雇用关系仍 

然保留，并且，补助期限依服务期长短计算。

自部长会议发布第10/1982(1^.16 ^专法令义来，儿童福利补助金方案经 

过了重大的变化。过去，只有母亲或单身父亲巧小孩满一岁前有权领取补助金， 

如今，父亲则可取代母亲领取该方案的补巧金。巧小孩年满1 8个月之后，方案 

受益乂得工作一半的法定工时。一年中可中断一次对该福利的享受，或者，巧正 

当的情况下，出于宗庭理由，可中断几次。自1985年1月1日起，该福利扩大 

到日间大专院校学生。自1986年3月1日起，如小孩生病或身、斯病弱，其父 

母亲也有权领取该方案的补助金，其金额为儿童福利补助金的一倍，直到该小孩年 

满六岁为止。

1985年，符合条件者中有8 3%享受了总额达2 8亿福林的补助金。

1985年，部长会议宣布了一项新社会保险措施，即儿童福利金^修正第1/ 

198已.（I.17.)条和第2/1985.(I.17.)条法令的第 2/19 86.(且.27.) 

条和第5/1986.(。.27.:)条修正案由于该福利金金额几乎接近个人工资 

或病假期工资，因此与儿童福利补巧金相较，它代表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条款。巧 

该方案之下，就业妇女或单独扶育小孩的就业父亲可选择留巧寒里一自1985年 

3月1日起直到小孩年满一岁为止，并且，从1986年3月1日起可直到小孩 

年满一岁半为止一，并有权圧一定期限内领取与她的或他的工资一样多的儿童福 

利金。该义童福利金金额虽因此有所不同，但却不应低于养老金的最低额，并且 

不应超过养老金的一倍。

目前义童福利补助金和儿童福利金这两方案平行运化这表示母亲巧儿童福利 

金期满之后，自动有权领取义童福利补助金直到小孩年满兰岁，或巧小孩严重残废 

的情况，直到年满六岁为止。巧有几个小孩或低工资的情况时，儿童福利补助金 

金额超过儿童福利金，符合规定的父母亲得自由选择较有利的方案。

匈牙利政府巧采纳义童福利金时，试图使抚育儿童的有利物质条件的创造成为 

一项对社会有盎的活动，因此就促进巧寒里扶育儿童和母亲脱离工作。

1985年义童福利金总金额达1 6亿福林，2 2万名父母取得该两方案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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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将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即处于老、病、残情况时具有取得财政支援的 

权利，作为公民权利而有所规《；

"第5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处于老、病、残情况巧具有取得财政 

支援的权利。

第5 8(2像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障巧社会保险方案之内，和通过一个社会 

制度系统取得财政支摄的权利。"

依据社会保险法令^ 1975年第且号法令社会保险是一项国寒的工作，应 

臥特别的关注致力于向妇女、年轻人和有小孩的宗庭，尤其是那些有几个小孩的宗 

庭提供物质援助（第4条第2款并且，孕妇应有权取得产假和分娩补助臥 

及产假补助（第23，25和26条

所有就业父母出于护理其患病小孩的目的，均有权领取病假支薪。过去五年 

能证明该福利金有一持续的发展。自1985年9月1日起可领取病假支薪的期 

限延长了许多，直至小孩年满1 0岁。如果小孩不足一岁，得巧意外事故期间支 

付病假支薪，如小孩年过一岁而不足互岁，则一年得支付8 4天^过去为6 0天^， 

如父母亲为单身则支付4 2天^过去为3 0天〉，如小孩年过王岁但不足六岁则毎 

年得支付8 4天，如小孩年过六岁但不足千岁则1 4天，或者，巧其父母亲为单身 

的情况下，则为2 8天。该新猎施允许，将未利用的病假支薪期移用至下一年。

经1981年修正的劳工法执行法令赋予就业母亲或单身扶养小孩的就业父亲每 

月一天的不支薪假期，如其中之一至少照料两个乂上年不足1 4岁的小孩（第5 6 

条

巧过去的五年中寒庭补助金金额大量增加，并且其适用范围也有巧扩大。

匈牙利的退休年龄为女5 5岁，男6 0岁。

从政治、法律、社会、经济、财政、卫生和文化措施所取得之福利确保了城、

乡地区妇女的平等权。

《公约》第四部分（第1 5和1 6条）

宪法和民法中均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巧该规定之下，任何人，包括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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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法律行为能力。妇女在缔约、拥有财产和参与一切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 

享有与男乂平等的权利。

民法第8条规定；

"(第1条）巧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人都应具有法律行为能力并应具 

有权利和义务。

(第2条）不论年龄、化别、种族、国籍或宗教，，法律行为能力应一律平 

等。

(第3条）任何限制法律行为能力的契约或单方面声明均应视为无效。，’

关于民事诉後程序的19 52年第111号法令，第4 8条规定："进行洁律诉孩的 

任何一方均应是具有根据民法条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者（告诉及被告诉脑行为能 

力^。。

宪法（第1 5条）遵照平等和不对性别歧视原则，保障婚姻和寒庭制度。宗 

庭法（经1974年第I号法令修正的关于婚姻、宗庭和监护的1952年第IV号法 

令）也遵照该宪法原则。其有关条款包括如下：

"第1条关于婚姻、宗庭和监护的洁令的目的巧于实施宪法第15、16和 

6 2条，并根据本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观点，协调和保护婚姻和寒庭 

制度、确保姬姻时期和寒庭生巧中的平等权利…’…-。'’

因此配偶巧结烟时、巧婚后生活期间和离婚时乂及巧包括那些有关财产和小孩 

的（父母亲的菅教）婚姻生活一般事务中均享有平等权利，而首耍的考虑则是小孩 

的利盜。

"第2 3条丈夫和妻子巧婚姻事宜中应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

"第2 4条丈夫和妾子应尽义务…’，…互相支持。"

"第2 5条配偶应巧双方同意下选择居住地。’’

根据该法令，父母亲共同承担养育和照顾小孩的责任，并共同行使管教责任：

"第7 条应根据幼龄小孩的利益行使父母亲菅教责任。，’

"第7 条父母亲应共同行使管教责任。"

宗庭法为妇女巧婚烟生活中使用的名字提供了几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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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6…条妻子得选择：

(迂） 冠臥有附注指明她的婚姻状况的丈夫全名，她可在其中加上本乂 

的全名；

似冠乂有附注指明她的姬姻状况的丈夫的姓，她可巧其中加上本人 

的全名；

料把池的姓加巧丈夫的姓之后；

间）巧结姬之后只冠臥自己的全名。"

配偶间的平等也同样地反映巧关于结婚期间共同管理财产的条款中：

"第2 7作)条结婚后应建立配偶间巧其结婚期间的共同财产。除了分别属 

于配偶任何一方财产的资产之外，一巧巧婚烟期间共同或分别取得的财产应成为配 

偶间不可分的共同财产。"

平等和不歧视性别原则也巧下列寒庭法条款中有所说明：

"第2…条如男女双方一道巧一位登记处职员或其他行使官方职权的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行政官员面前出席，亲自宣布其结姬的意愿，婚姻即得缔结。

第2倒条一经宣誓.登记处职员即应把该婚姻记录巧婚姻登记簿里。

第2^劲条婚姻应巧一个受指定的办公室里，有两名证人巧场，庄严公布。’' 

法定结婚年龄规定如下：

"第1 0(1^条超过1 8岁的男子和超过1 6岁的妇女得缔结婚姻。

第1 0倒条不满1 8岁的男子和不满1 6岁的妇女缔结婚姻须经监护当局 

的核可。"

巧男女双方同时接受审查的情况下，为使结婚年龄符合法定年龄^18岁）而 

所作的修改，须考虑对妇女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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